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實地學習時數紀錄表

1. 修習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師資生，其教育專業課程應至學校實地見習、試敎、實習、補救教學、課業輔導或服務學習至少54小時。
2. 每次實地學習完成需經輔導(或授課)老師簽章(名)，方可認定其時數。
3. 本表於辦理「教育學程課程修畢申請」時與課程學分成績表，一併繳交「特殊教育師資類科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組實地學習時數紀錄表」。

  學程別：              學系：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

	日期
	實地學習學校
	實地學習內容
	起迄時間
	時數
	審核簽章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合計時數
	
	

	學生簽名：

	共     張

總計時數：
	非師資培育學系本欄毋須蓋章
導師：
系主任：
	師資培育中心承辦人：
組長：
師資培育中心主任：


    備註：1.本紀錄表自114學年度修習教育學程同學適用。

2.未達要求總時數，無法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證明，亦不能參加半年實習。

3.依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，特殊教育(身心障礙類)國小教育階段師資類科實地學習時數需至少72小時，建議可包含下列方式：

(1)於各科修習中所進行之見習、實習、服務學習等(行政見(實)習以10小時為限)。
(2)利用寒、暑假各國小已開學期間，至學校見習學校教學實務與行政工作。
(3) 師培護照時數50點中，服務學習25點(即25小時)，若為至學校或機構完成54小時實地學習時數者，可採計10點。
4.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。

